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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专项（一次性项目）专项绩效评价报告

——2017 年度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专项奖励资金

为提高晋江、洛阳江上游水资源保护补偿专项资金使用

绩效，泉州市环保局组织对 2017 年度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整

治专项奖励资金开展绩效评价。

一、工作情况及成效

（一）专项基本情况

根据《泉州市政府第 50 次市长办公会议纪要》(〔2009〕

11 号),《泉州市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专项奖励资金

管理暂行规定》，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专项奖励资金按

照预算资金管理办法，实行专款专用。资金主要用于奖励列

入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方案中除晋江、洛阳江上游

水资源保护项目外的整治项目，即环保基础设施建设，饮用

水源保护整治项目、生态建设与保护、区域性、行业性污染

防治项目等。2017 年度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专项奖励资

金预算 1000 万元。

2016年12月，我局以市流域办、市近海办名义下发《2017

年度泉州市重点流域（含近海水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实施计

划项目申报指南》（泉流域办〔2016〕22 号），指导各县（市、

区）申报 2017 年度整治项目。在对上报项目进行汇总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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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于 2017 年 3 月形成《2017 年重点流域（含近海水

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计划》（泉流域办〔2017〕3 号）。

同年 11 月，结合中央及省级环保督察整治、环保基础设施

攻坚、全市小流域治理、饮用水源地保护等重点项目，再次

印发《关于调整 2017 年泉州市重点流域（含近海水域）水

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计划》（泉流域办〔2017〕9 号），对整治

项目进行调整补充。

重点流域（含近海水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实施月调

度和定期通报制度，并通过配合市人大全流域水环境视察、

会同市财政局不定期检查等方式，督查项目建设成效。市重

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市环保局、市

财政局根据年度市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方案中项

目的实施完成情况、工作量、投资额等因素，确定整治项目

的奖励额度，下达奖励资金。2017 年，专项资金对 19 个项

目实施奖励，共下拨奖励资金 1000 万元，资金拨付率 100%。

（二）主要成效

市环保局通过现场检查及日常工作业务督查等，及时了

解、督促、推进所申报项目实施进度，发挥应有环境效益。

2017 年，全市水环境质量稳中趋好，晋江、洛阳江 14 个国、

省控断面Ⅲ类水质达标率 92.8%；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Ⅲ类水质达标率 100%；山美水库总体水质为Ⅱ类；惠女

水库总体水质为Ⅲ类；小流域Ⅲ类水质比例 79.7%。近岸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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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一、二类水质比例 93.7%。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每年重点流域整治项目多且分散，工程内容和组

织形式多样，规模及投资不一，我局在开展年度项目完成情

况审核、绩效考评、补助额度确定等方面的工作量较大。

（二）建设项目进度存在前松后紧的情况，各县（市、

区）申报项目部分要到年底才能完成建设任务，为确保资金

使用安全，年度补偿资金有一部分需要到年底才下达。

三、相关意见建议

（一）请市、县两级财政部门加强指导，督促相关责任

部门强化资金管理，完善工程手续台账，便于后期绩效审核

和资金监管，确保资金安全。

（二）我局将继续督促各县（市、区）、各项目责任单

位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及早发挥效益；加强项目审核，按有

关规定合理安排补助资金。

（三）指导各县（市、区）优化项目申报流程，采取按

流域或区域打包申报的方式，生成有实际减排效益的整治项

目，推进整治工作针对性、系统性和资金管理时效性。

泉州市环境保护局

2018 年 7 月 5 日


